呼伦贝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呼伦贝尔市财政局
呼伦贝尔市教育局
呼伦贝尔市退役军人事务局
呼伦贝尔市乡村振兴局
呼伦贝尔市残疾人联合会

呼人社发〔2022〕49号

 
关于转发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6部门《促进重点群体就业（2022-2025年）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  

各旗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教育局、退役军人事务局、乡村振兴局、残疾人联合会：

现将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财政厅、教育厅、退役军人事务厅、乡村振兴局、残疾人联合会《关于印发〈促进重点群体就业（2022-2025年）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内人社发〔2022〕28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各旗市区要高度重视，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，形成合力，将促进重点群体就业行动计划列入重点工作，结合各地实际，开展具有特色、富有成效的活动，全力推进重点群体就业。

各旗市区要每季度末逐项总结行动实施进展情况，填写《促进重点群体就业行动实施情况表》，在次月3日前报至呼伦贝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每年12月下旬要开展行动总结，将完成情况、主要数据、典型做法和意见建议等内容形成报告，于12月31日前报送至呼伦贝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联系人：张宪林，联系电话： 0470-8297103   

电子邮箱：48460470@qq.com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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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呼伦贝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 
2022年5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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